自营商品采购询价函
各位合作伙伴：
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现对以下项目编号为 XM2024-ZYXJ052401F法丽兹礼盒一批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现邀请贵单位就以下采购项目内容进行报价。
	产品名称
	规格参数
	图片
	数量
	单位限价（元）
	小计限价（元）

	法丽兹甜享610g/盒
	102g原味曲奇(盒装)
102g抹茶曲奇(盒装)
102g蔓越莓曲奇（盒装）
70g酸奶.巧克力曲奇
70g柠檬.香草巧克力曲奇
62g布朗尼巧克力味可可黑曲奇
102香草味夹心卷(纸盒)
	[image: ]
	1753
	38.5
	67490.5

	快递费
	-
	-
	1025
	14.5
	14862.5

	合计
	82353

	备注：
1.其中1025份发全国快递（具体以实际订单为准），728份同一地点配送。
2.快递费含每份组合：美味五芳1360g/盒*1+法丽兹甜享610g/盒*1+250g袋装芒果干*1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要求
1、质量要求：供方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原厂原装产品，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每一包装单位均应在包装上标注生产日期，且附有产品合格证。供方提供的具体产品的生产日期距实际交货日期不超过该产品保质期的三分之一。
2、交货及验收：具体以实际订单需求时间和数量为准，供方负责将订单列明的产品，按照约定的时间、运输方式足量保质送达指定地点，可分多个地点配送，以客户签收的万翔货物签收单作为结算凭证。
3、交货时间：供货时间：2024年6月6日供货完成，根据实际订单需求为准。
4、售后服务要求：按照厂家相关标准售后服务条款为准。
5、价格要求：
1）货物报价不超出单位限价，总报价不超出 82353 元；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包括运费、包装费、安装调试、售后服务费及其它一切相关费用。 
3）所开具发票必须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点）且与采购明细一致；购货单位名称：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4）报价有效期一年（自报价之日起计算）。
5、付款方式
产品到货验收合格后，根据供方开具的100%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及验收合格报告后的30个日历日内向供方支付货款；
（二）报价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部分，否则报价无效：
1、法丽兹礼盒一批报价单（须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详见附件1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备案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4、售后服务承诺书（须加盖单位公章），具体详见附件2
二、报价须知
（一）报价方式：密封报价；一次报出，不得更改,填写后不得涂改挖补,否则报价无效，本项目密封报价以书面密封报价形式。
1、书面密封报价。即报价人应当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向我司送达书面密封的报价文件。
2、供应商报价须将报价单密封并加盖公章，外封皮注明“**公司，**项目报价表”。
3、采购报价单必须在2024年5月27日（周一）10：00点（报价截止时间）之前邮寄或直接送达厦门万翔网络商务有限公司；报价开启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周一）10：00点。报价供应商无需到场。
文件接收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高崎机场北路476号万翔网商5楼（邮编：361006）；
接收人郭嘉卉及其联系电话：0592- 5769091      传真：0592-2235459
4、报价供应商须按询价函要求完整进行报价,不得更改内容,不得缺项、漏项。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报价无效：
1、报价文件内容不完整的；
2、超过报价截止时间提交报价的；
3、报价方式不符合本报价须知要求的；
4、报价人有弄虚作假或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的；
5、报价文件不能实质性响应本询价函的。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询价小组将根据实质性响应本询价函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报价人一旦递交报价文件，即视为认可本询价方式及报价须知的所有内容。报价人承诺报价有效期为壹年。






附件1：

	
	法丽兹礼盒一批报价单

	序号
	商品名称
	内配
	限价（元）
	预计
数量
	限价合计（元）
	报价（元）
	报价合计（元）

	1
	法丽兹甜享610g/盒
	102g原味曲奇(盒装)
102g抹茶曲奇(盒装)
102g蔓越莓曲奇（盒装）
70g酸奶.巧克力曲奇
70g柠檬.香草巧克力曲奇
62g布朗尼巧克力味可可黑曲奇
102香草味夹心卷(纸盒)
	38.5
	1753
	67490.5
	
	

	2
	快递费
	-
	14.5
	1025
	14862.5
	
	

	合计
	
	
	
	
	82353
	
	

	备注：
1.其中1025份发全国快递（具体以实际订单为准），728份同一地点配送。
2.快递费含每份组合：美味五芳1360g/盒*1+法丽兹甜享610g/盒*1+250g袋装芒果干*1



备注：以上产品报价有效期：截止2025年5月30日

报价人盖章：
报价人联系方式：
报价日期：



附件2：
承诺函
万翔商城为正品行货商城，杜绝以假冒、伪劣、水货、过期、包装不符等不良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等影响其公司声誉的行为。为了共同加强食品经营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司在食品供货方面特向万翔做以下承诺：
1、我司保证在合作之前向万翔提供的相关加盖公章的资质材料均为真实有效。任何因我司资质材料瑕疵、无效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均由我司承担。
2、我司将于每次送货前履行食品安全检查义务，根据万翔要求提供相关批次产品的合格证明、上市凭证和产品检验报告等资料。送货产品的包装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每一包装单位均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和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我司供货的具体产品的生产日期承诺满足如下要求：
2.1入万翔仓库验收的商品和我司直接发货给客户的商品，包装食品类除酒类产品外，其他产品包括非进口食品的生产日期距实际交货日期不超过该产品保质期的1/3，进口食品的生产日期距实际交货日期不超过该产品保质期的1/2。
3、如出现我司所提供的产品存在假冒、伪劣、水货、过期、包装不符等不良品以次充好的现象，我司同意接受以下处理方式：
3.1入库商品验收过程中，发现外包装破损、产品标注的生产日期不满足第2条约定等其他质量问题，万翔仓库有权拒收。
3.2直供商品发货过程中，若发现客户实际收到的产品外包装破损，产品标注的生产日期不满足2.1条约定，以次充好，掺杂、掺假的则视为产品不合格，并按商品销售价的十倍金额进行处罚。如发生产品已过保质期的情况，则视情节给予不低于20000元的处罚，直至列入供应商黑名单，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3.3已发货商品若客户投诉存在假冒伪劣、水货、过期、包装不符等不良品以次充好的质量问题，经核实，情况属实的我司同意承担客户的退换货及相关费用，且接受以商品销售额的十倍处罚，后果严重的，我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以上规定我司能够认真遵守并履行，共同来维护我们买卖双方的关系，支持商城工作。我司若违反上述条例，其中涉及处罚金额的我司同意接受以商品销售额的十倍处罚，该笔处罚金将直接在下笔采购货款结算中扣除，也可直接在质保金中扣除。我司在年度供货过程中若出现三次违约情况，同意接受万翔取消我司的供货资格。
供应商单位名称（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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